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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月十三日，《人

民日报》登载了赵凡同

志因坚持原则、坚持制

度又一次遭受打击报复

得到处理 的 报 道。读

后，使人感到无比震惊

和对赵凡同志的万分敬

佩。赵凡同志忠于职守，
不畏权势，顽强斗争，
一次又一次地顶住了各

种形式的打击报复，战

胜了邪恶。她这种坚贞

不屈的斗争精神，再次

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

样。我们从事财会工作

的各级干部，都应该学

习她以党的利益、人民

的利益 为 重，遵 纪守

法，在原则面前毫不让

步的无私无畏的优秀品

德。在赵凡同志面前，
我想那些遇事首先想到

自己，按领导眼色行事，放弃会计监督，不坚

持原则的同志应感到愧颜。
这一案件再次说明，在某些地区、某些单

位的财会人员要按章办事是何等的艰难。这个

单位的领导人之所以如此利令智昏，无法无天

地打击报复赵凡同志，不仅是因为他们手中有

权，而且还因为他们有“强硬”的后台和复杂

的关系网为他们张目。不然，为什么一个普通

的财会人员受到打击报复，还要中央领导同志

亲自过问和批示，才能得到公正的处理呢？从

这一案例中，也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，中央要

求纠正不正之风，健全法制，颁发《会计法》，

是何等的重要和及时。看来，有必要认真检查

一下《会计法》贯彻实施的情况，特别是对违

反《会计法》，打击报复财会人员的事件，一

经发现，应逐一查证落实，公正处理，以保障

财会人员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。这才是从这一

案件中吸取教训的最好行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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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赵凡同志受迫害

所想到的

鲁 宁

赵凡同志在太原市机电公司已两次被打击

迫害，由于她一身正气，敢于斗争，终于得到

公正处理。我们对赵凡同志表示由衷的敬佩，
也为党中央坚决打击歪风邪气，为财会人员伸

张正义而高兴。但是，其他地方就没有类似情

况吗？我看是有的。近几年来，全国各地为什

么会出现这么多的违反财经纪律的问题呢？我

认为主要原因之一是一些领导仍不重视财务工

作造成的。经验证明，凡是领导重视财务工作

的单位而且配备了合格的财务负责人，违纪现

象就比较少，那里 的经济效 果 就比 较好；反

之，就是另一种情况。
一年前颁发了《会计法》，违纪的情况略

有好转，但还远远没有根本解决问题。要充分发

挥财务监督作用，必须使财务人员腰杆子硬起

来。我认为，首先，各级领导应真正重视和支

持财会工作，带头执行财经纪律。其次，要改

革财会人员的组织领导关系，改革现在财务人

员尤其是助理会计师以上人员 的任 免 管 理办

法，使其超脱于基层单位。第三，建立“公证

会计师事务所制度”，加 强审 计、税务等工

作，使之配合财会人员做好财务监督。第四，
尽快提高财务人员的素质。希望财政部认真抓

一下这项工作，采取专业培训和各系统培训相

结合的方法，使现有财务人员的素质有一个明

显的提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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